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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能源局关于因地制宜

做好可再生能源供暖工作的通知

国能发新能〔2021〕3号

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能源局、有关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
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：

利用可再生能源供暖是我国调整能源结构、实现节能减排、

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迫切需要，是完成非化石能源利用目

标、建设清洁低碳社会、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。为进

一步做好可再生能源供暖相关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科学统筹规划可再生能源供暖工作

将可再生能源供暖作为区域能源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在可

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中应明确供暖发展目标，根据当地资源禀赋和

用能需求推广可再生能源供暖技术，合理布局可再生能源供暖项

目。做好可再生能源供暖与其他供暖方式的衔接工作，支持建设

可再生能源与其他供暖方式相结合的互补供暖体系。在城市更

新、城镇新区、产业园（区）的规划建设过程中，做好可再生能

源供暖与城市发展规划的衔接，促进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供暖

系统融合。重点关注城镇供暖体系和热力管网的规划设计和改

造，根据可再生能源的特点优化设计供热管网。在乡村振兴战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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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过程中，做好可再生能源供暖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衔接，

将可再生能源作为满足乡村取暖需求的重要方式之一。

二、因地制宜推广各类可再生能源供暖技术

（一）积极推广地热能开发利用。重点推进中深层地热能供

暖，按照“以灌定采、采灌均衡、水热均衡”的原则，根据地热

形成机理、地热资源品位和资源量、地下水生态环境条件，实施

总量控制，分区分类管理，以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推进中深

层地热能供暖。在条件适宜的地区加大“井下换热”技术推广应

用力度。积极开发浅层地热能供暖，经济高效替代散煤供暖，在

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地表水源、土壤源、地下水源供暖制冷等。鼓

励利用油田采出水开展地热能供暖、地下水资源与所含矿物质资

源综合利用等。在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及其保护区范围内，禁止

以保护的目标含水层作为热泵水源。在地下水禁限采区、深层（承

压）含水层以及地热水无法有效回灌的地区或对应含水层，禁止

以地下水作为热泵水源。地下水回灌不得造成地下水污染。

（二）合理发展生物质能供暖。有序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，

因地制宜加快生物质发电向热电联产转型升级，为具备资源条件

的县城、人口集中的农村提供民用供暖，以及为中小工业园区集

中供热。合理发展以农林生物质、生物质成型燃料、生物天然气

等为燃料的生物质供暖，鼓励采用大中型锅炉，在农村、城镇等

人口聚集区进行区域集中供暖。生物质锅炉不得掺烧煤炭、垃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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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固体废物等其他物料，配套建设布袋除尘等高效治污设施，

确保达标排放，鼓励达到超低排放。在大气污染防治非重点地区

农村，可按照就地取材原则，因地制宜推广户用生物质供暖。

（三）继续推进太阳能、风电供暖。鼓励大中型城市有供暖

需求的民用建筑优先使用太阳能供暖系统；鼓励在小城镇和农村

地区使用户用太阳能供暖系统；在农业大棚、养殖等用热需求大

且与太阳能特性相匹配的行业充分利用太阳能供暖；在集中供暖

网未覆盖、有冷热双供需求的地区试点使用太阳能热水、供暖和

制冷三联供系统；鼓励采用太阳能供暖与其他供暖方式相结合的

互补供暖系统。构建政府、电网企业、发电企业、用户侧共同参

与的风电供暖协作机制，通过热力站点蓄热锅炉与风电场联合调

度运行实现风电清洁供暖，提高风电供暖项目整体运营效率和经

济性。

三、继续推动试点示范工作和重大项目建设

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示范工作和重大项目建设，探索

可再生能源供暖项目运行和管理经验。在地热资源禀赋较好的地

区可实施地热能供暖重大项目建设和重点项目推广。鼓励开展中

深层地热能集中利用示范工作，示范不同地热资源品位的供暖利

用模式和应用范围，探索有利于地热能开发利用的新型管理技术

和市场运营模式。宜采取地热区块整体开发的方式推进地热供

暖，调动企业保护资源、可持续开发的积极性。鼓励以县为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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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生物质清洁供暖运行管理，一个县域由一个项目单位统一推

进，统筹规划布局、完善建设方案、强化项目运营、协调资源收

储、完善终端服务，破解生物质供暖小而散的问题，规范管理体

系，提升经济竞争力。积极探索分散型农村生物质资源利用管理

模式，鼓励在居住分散、集中供暖供气困难、生物质资源丰富的

农村地区，以县域为单位统筹考虑开展生物质能加工站建设试

点，对当地生物质资源实行统一开发、运营、服务和管理，有效

降低农村地区生物质能取暖成本，提高农村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

水平。坚持试点先行，鼓励开展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局域电网和

微电网建设，支持将风电、光伏、储能和微电网方式用于北方地

区取暖。

四、做好可再生能源供暖支持政策保障

综合考虑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供暖成本、居民承受能力等

因素，合理制定供暖价格，探索建立符合市场化原则的可再生能

源供暖投资运营模式。鼓励地方对地热能供暖、生物质能清洁供

暖等可再生能源供暖项目积极给予支持。鼓励优先建设生物质热

电联产项目，从严控制只发电不供热项目。同等条件下，生物质

发电补贴优先支持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。地热能、户用成型燃料

炉具等居民供暖方式不受供热特许经营权限制。支持参与地热勘

探评价的企业优先获得地热资源特许经营资格。出台体现生物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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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点和清洁取暖要求的生物质成型燃料标准和生物质炉具产品

标准。

五、加强对关键技术设备的研发支持

支持对高温型热泵可靠运行、井下高效换热、中深层地热能

“取热不取水”开发利用技术、中深层地下热水采灌均衡、地热

水开采和冷水回灌过程可能造成的环境地质问题分析及环境影

响评价、地热尾水回灌和水处理、生物质锅炉、上料系统和户用

炉具安全使用及脱硝、太阳能季节性储热供暖等关键技术和设备

的研发。重视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系统整合、集成技术的研发

示范，提高常规能源系统对可再生能源的接纳能力。

六、完善可再生能源供暖政府管理体系

明确各地可再生能源供暖工作主管部门及各部门职责分工，

避免出现缺位管理、多头管理、重复管理的现象。加强可再生能

源供暖工作监管，建立健全项目前期、审批及运行过程的监管机

制，保障行业规范化管理。地热能方面，应建立企业回灌信用体

系，支持地热能可持续开发利用。

请各单位按上述要求认真做好各项工作，如遇重大事项请及

时报告我局。

国家能源局

2021 年 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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